
第 295號公告 香港城巿大學條例 (第 1132章 )

現公布下列人士已根據香港城巿大學校董會就《香港城巿大學條例》(第 1132章 ) 所訂定的規程
第 5條第 2(e)段的規定，獲委任為香港城巿大學顧問委員會成員，任期由 2020年 2月 1日起
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：

劉達泉先生
史立德博士，B.B.S., M.H., J.P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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